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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15              证券简称：奥园美谷              公告编号：2021-126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能承担担保责任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若发行人京汉置业未按约定履行对个别定融产品的到期偿付义务，公司

存在因此将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2、若部分定融产品的管理人因发行人京汉置业未履行个别产品到期偿付（即

债务违约）情况而宣布其他定融产品提前到期，管理人及其他金融机构可能要求

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公司存在因此将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3、《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被动形成关联担保并收取融资担保费的议案》

尚需股东大会审议，能否获得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若未能获得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届时可能因被动构成违规担保而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 条、第 13.4

条规定情形的风险。 

4、若公司按程序最终履行担保责任，公司届时存在因承担对控股股东关联

方的担保责任而形成债务，因而形成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风险，公司可能

因被动提供资金而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条、第 13.4条规定情形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提供担保的相关情况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重大资产重组后提供担

保的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2月 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合称“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可能承担担保责任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1-120）。 

目前公司为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汉置业”）及其下属

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如下： 

1、金融机构债务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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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年 12 月 13日，公司为标的公司金融机构债务的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借款余额 还款时间 担保到期日 

1 京汉置业 

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省分

公司（以下简

称“信达资

管”） 

27,000.00 2023/8/21 2025/8/21 

2 
京汉（廊坊）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信达资管  14,576.46  2023/8/21 2025/8/21 

3 
保定京汉君庭酒店

有限公司 
信达资管  3,422.59  2023/8/21 2025/8/21 

4 
天津凯华奎恩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信达资管  11,494.80  2023/8/21 2025/8/21 

5 京汉置业 信达资管  4,470.22  2023/8/21 2025/8/21 

6 京汉置业 信达资管  17,490.93  2023/8/21 2025/8/21 

7 京汉置业 信达资管  16,276.10  2023/8/21 2025/8/21 

8 

金汉（天津）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重庆

中翡岛置业有限公

司 

信达资管 18,070.29  2023/8/21 2025/8/21 

9 京汉置业 信达资管  18,722.26  2023/8/21 2025/8/21 

  金额合计 131,523.65   

2、定向融资计划债务的担保 

截至 2021 年 12 月 13 日，公司为标的公司定向融资计划债务的担保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债务

人 
债权人 融资额度 已发行余额 

剩余发行额

度 
还款时间 担保到期日 

1 
京汉

置业 

定向融资计划

二期 
5,000.00 27.00 - 

2021/6/26- 

2021/12/9 
2023/12/9 

2 
京汉

置业 

定向融资计划

三期 
20,000.00 3,916.00 1,990.00 

2021/6/11- 

2022/2/26 
2024/2/26 

3 
京汉

置业 

定向融资计划

四期 
10,000.00 6,804.00 - 

2021/10/22- 

2022/5/21 
2024/5/21 

4 
京汉

置业 

定向融资计划

五期 
6,000.00 560.00 - 

2021/6/24- 

2022/5/20 
2024/5/20 

5 
京汉

置业 

定向融资计划

六期 
5,000.00 1,527.00 3,450.00 

2021/12/10- 

2022/6/3 
202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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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债务

人 
债权人 融资额度 已发行余额 

剩余发行额

度 
还款时间 担保到期日 

6 
京汉

置业 

京汉置业 2021

年定向融资计

划一期 

1,000.00 80.00 910.00 
2021/11/27- 

2022/2/26 
2024/2/26 

7 
京汉

置业 

京汉置业 2021

年定向融资计

划二期 

5,000.00 341.00 4,659.00 
2022/6/24- 

2022/7/22 
2024/7/22 

8 
京汉

置业 

京汉置业 2021

年定向融资计

划三期 

15,000.00 13,715.00 1,285.00 
2021/12/11- 

2022/4/15 
2024/4/15 

9 
京汉

置业 

京汉置业 2021

年定向融资计

划四期 

10,000.00 7,030.00 2,970.00 
2022/6/18- 

2022/10/15 
2024/10/15 

金额合计 77,000.00 34,000.00 15,264.00 - -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深圳市凯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凯弦投

资”）出具说明：“在完成标的资产交割后，本公司将积极解除奥园美谷及其子

公司对标的公司的金融机构债务担保。如交割日 3个月后本公司或相关方无法解

除奥园美谷及其子公司上述担保，本公司将在 1个月内与奥园美谷协商落实解决

方案，具体解决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向转让方参照相关案例和同期境内商业银行对

外担保所收取的担保费用标准向转让方支付担保费用。”。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被动形成关联担保并收取融资担保费的议案》，鉴于

上述金融机构债务的担保和定向融资计划债务的担保尚未获得解除，为维护公司

利益，公司拟与凯弦投资签订《关于融资担保费的合同》，对此收取担保费。本

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具体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被动形成关联担保并收取融资担保费的公告》。 

二、本次所涉担保已履行的审议情况 

本次所涉担保已履行的审议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2月 9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可能承担担保责任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120）。 

三、本次担保责任的相关情况 

发行人京汉置业的融资产品为分期发行，其中有部分产品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至 11日到期，公司发现存在约 10,576万元的本金并未履行偿付的情形，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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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股东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持有到期产品本金 10,000

万元。 

针对上述发现事项，公司立即函询京汉置业了解相关情况，京汉置业回函如

下： 

1、截止 2021年 12月 14日，我司（含下属公司）已逾期兑付的产品明细如

下： 

序号 产品名称 借款人 到期未兑付本金（元） 收益率 

1 
京汉置业 2020 年定向

融资计划二期 

京汉置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70,000  9.50% 

2 
京汉置业 2020 年直接

融资工具三期 

京汉置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8,910,000  8.5%~9.5% 

3 
京汉置业 2020 年定向

融资计划四期 

京汉置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3,240,000  9.7%~10% 

4 
京汉置业 2020 年定向

融资计划六期 

京汉置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070,000  11.80% 

5 
京汉置业 2021 年定向

融资计划三期 

京汉置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00,000,000 9.50% 

  合计   114,490,000   

2、关于我司未兑付定融产品的兑付方案 

针对我司个别已到期未兑付的定融产品，目前公司正在研究制订具体兑付方

案，计划参照中国奥园发布的基金及定融产品初步兑付方案，具体以我司后续发

布为准。公司及股东方目前正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生产经营有序开展，严控行政

预算、缩减非必要开支，加大促销售、抓回款、保交付力度，加快处置项目资产，

力求尽早回款。 

3、关于我司 2021 年 12 月 8 日出具的《关于<催告函>的回函》内容是否有

变更 

截止本函出具之日，我司 2021 年 12 月 8 日出具的《关于<催告函>的回函》

内容没有变更。 

四、履行担保责任对公司的影响 

若最终司法程序认定由公司履行担保责任，将对公司本年度及下年度的经营

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采取积极措施，要求奥园广东切实履行反担保承诺，

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必要时进行追偿，包括通过协商及司法途径等。 

五、风险提示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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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发行人京汉置业未按约定履行对个别定融产品的到期偿付义务，公司

存在因此将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2、若部分定融产品的管理人因发行人京汉置业未履行个别产品到期偿付（即

债务违约）情况而宣布其他定融产品提前到期，管理人及其他金融机构可能要求

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公司存在因此将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3、《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被动形成关联担保并收取融资担保费的议案》

尚需股东大会审议，能否获得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若未能获得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届时可能因被动构成违规担保而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 条、第 13.4

条规定情形的风险。 

4、若公司按程序最终履行担保责任，公司届时存在因承担对控股股东关联

方的担保责任而形成债务，因而形成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风险，公司可能

因被动提供资金而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条、第 13.4条规定情形的风险。 

5、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zse.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为准。 

6、公司正积极推进各方，争取促进解除公司提供的相关担保。 

7、公司将及时关注担保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